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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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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按照第 X / 7 号决定，非按第 5 条行事的缔约方应在 2 0 0 0 年 7 月底前

向臭氧秘书处提交哈龙管理战略。在拟订战略时，各缔约方应该考虑下列

事宜：  
 
( a )  禁止在新装置和设备中使用哈龙；  
( b )  鼓励使用从环境和健康角度来说可以接受的哈龙代用品和替代品；  
( c )  考虑全面停用非关键性哈龙装置和设备的预定日期；及  
( d )  推行环保而有效的措施以回收、贮存、管理和销毁哈龙。  
 
2 .  本报告列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下称“香港特区” )所采

取的哈龙管理战略。  
 
 
背景  
 
3 .  香港特区已实施了《保护臭氧层条例》，旨在根据一九八五年维也纳

保护臭氧层会议和一九八七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的规定，履行国际义务。自从这项条例在一九八九年实施以来，香港特区

一直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对非按第 5 条行事缔约方的规定。  
 
4 .  哈龙主要用以灭火和防爆。哈龙可分为两类：哈龙 1 2 1 1 (溴氯二氟甲

烷 (下称 B C F ) )，供手提灭火器使用为主，以及固定防火装置所使用的哈龙

1 3 0 1 (溴三氟甲烷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在一九九四年进行的调查，在香港

特区的这些装置中的哈龙约为 5 0 0 公吨。香港特区政府现正再次进行调查，

以更新这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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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的哈龙管理战略  
 
战略 1—禁止在新装置和设备中使用哈龙  
 
禁止进口  
 
5 .  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香港特区已根据《保护臭氧层条例》禁止

非散装哈龙进口。自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保护臭氧层 (禁止进口 )规例》

制定后，含哈龙的手提灭火器也禁止进口。  
 

禁止在新装置和设备中使用哈龙  
 
6 .  香港特区政府自一九九三年起已不再批准新建筑物安装哈龙手提灭火

器和固定装置，自一九九六年起亦不再批准在新建筑物安装 B C F 固定喷洒

装置。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自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起，也禁止在新的船只

上安装哈龙系统 (关键用途除外 )。  
 
 
战略 2—鼓励使用哈龙代用品和替代品  
 
批准使用哈龙代用品和替代品  
 
7 .  在陆上建筑物防火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容许使用适当的哈龙代用品和

替代品，并不时在核准清单中加入新代用品和替代品，包括二氧化碳、泡

沫、干粉末、水／二氧化碳、卤代烃 ( 即含氯氟烃 ( H C F C s ) 、氢氟碳化物

( H F C s )、全氟化碳 ( P F C s ) )和惰性气体。香港特区政府也正考虑允许使用

其它类别的系统，例如水雾、粉末微粒等。至于船只防火方面，香港特区

政府则遵行国际海事组织所订的国际惯例，容许以二氧化碳、卤代烃、泡

沫和水溶性系统作为替代品使用。  
 
8 .  基于卤代烃也是一种破坏臭氧层的物质，香港特区政府将会跟随哥本

哈根修定书，逐步淘汰输入卤代烃在香港使用，并会在 2 0 3 0  年前完全禁止

其输入。为配合逐步淘汱的策略，香港特区政府将会通知那些考虑以卤代

烃来替代哈龙的人士，提醒他们关于卤代烃未来供应的限制，并说明特区

政府并不推荐其使用。  
 
香港特区政府采取的措施  
 
9 .  香港特区政府率先把安装／设于政府建筑物和政府船队的所有哈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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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设备更换。在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间，当局更换了 1 4 2 个固定的

哈龙装置和 1 2  0 0 0 多个灭火器，从而推动市场引入了哈龙代用品和替代品，

以及推广在私营机构使用这些物质。  
 
 
战略 3—全面停用非关键性哈龙装置和设备的日期  
 
1 0 .  香港特区政府正拟订许可关键用途清单，并筹划何时全面停用哈龙。  
 
 
战略 4—推行环保而有效的措施，以回收、贮存、管理和销毁哈龙  
 
处置方法  
 
1 1 .  有关公司必须取得香港特区政府的批准，才可在本港提供哈龙回收、

贮存、管理和销毁服务。哈龙可按下列核准方法处置：  
 
( a )  在香港特区销毁—— 哈龙可运往核准的消耗臭氧层物质销毁设施，以

予销毁。  
 
( b )  输往外地使用—— 以《保护臭氧层条例》的发牌制度，或以《废物处

置条例》的废物许可证，规管这类出口；及  
 
( c )  输往外地销毁—— 允许根据《保护臭氧层条例》把哈龙输往海外备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核准科技的销毁设施，而以《废物处置条例》规管

这类出口。  
 
1 2 .  另外我们亦正在考虑把哈龙贮存在核准处所内作关键用途，以应付日

后本地和海外的需求。  
 
哈龙收集和处置计划  
 
1 3 .  为配合禁用哈龙的措施，香港特区政府现正考虑可否设立哈龙收集和

处置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